
第二节 个人所得税纳税审核与纳税申报代理

【考点 1】个人所得税的基本规定

（一）纳税人——取得所得的个人

1.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其投资者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2.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的划分

划分标准：住所和居住时间

纳税人 判定标准 纳税义务

居民纳税人

（1）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

或（2）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一个

纳税年度内在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个人

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全部所

得纳税

非居民纳税人

（1）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的

个人

或（2）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一个纳

税年度内在境内居住累计不满 183

天的个人

仅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纳税

（二）应税所得项目

应税所得项目——9 个税目

税目 非居民个人 居民个人

1.工资、薪金所得 按月分项计算 综合所得；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

2.劳务报酬所得 按次分项计算

3.稿酬所得 按次分项计算

4.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按次分项计算

5.经营所得（自行申报） 按年分项计算 按年分项计算

6.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按次分项计算 按次分项计算

7.财产租赁所得 按次分项计算 按次（月）分项计算

8.财产转让所得 按次分项计算 按次分项计算

9.偶然所得 按次分项计算 按次分项计算

【注意】

1.只有居民纳税人有综合征收，非居民纳税人无综合所得的概念，不需要综合征收；

2.对于居民纳税人而言，综合所得只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不

包括其他税目；

3.综合征收的含义：在每次或每月支付所得时，支付方需要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年度终了，取得综合所得

的纳税人属于税法规定情形的，需要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综合所得”项目按年计算征税的有（ ）。

A.工资薪金所得

B.劳务报酬所得

C.经营所得

D.财产租赁所得

E.财产转让所得

答案：AB

解析：对于居民纳税人而言，综合所得只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不包括其他税目。

1.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纳税——非独立个人劳动所得



个人因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

的其他所得。

（1）工资薪金所得为非独立个人劳动所得，劳务报酬所得为独立个人劳动所得；

（2）不予征税项目

①独生子女补贴；

②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未纳入基本工资总额的补贴、津贴差额和家属成员的副食品补贴；

③托儿补助费；

④差旅费津贴、误餐补助

误餐补助：个人因公在城区、郊区工作，不能在工作单位或返回就餐，根据实际误餐顿数，按规定标准领取

的误餐补助费 。单位以误餐补助名义发给职工的补助、津贴不能包括在内。

（3）个人取得公务交通、通讯补贴收入，扣除一定标准的公务费用后，按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4）适用工资薪金所得税目

①公司职工取得的用于购买企业国有股权的劳动分红；

②出租汽车：单车承包承租方式运营收入；

③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的收入：减除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后，按“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缴纳个人所得

税； 个人兼职：劳务报酬

④本企业的职工或高级管理人员同时兼任本企业董事所取得的董事费：按“工资、薪金所得”；

⑤对商品营销活动中，企业和单位对营销业绩突出的雇员以培训班、研讨会、工作考察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

通过免收差旅费、旅游费对个人实行的营销业绩奖励，应根据所发生费用的全额并入营销人员当期的工资、

薪金所得。

2.按“劳务报酬所得”项目纳税

个人从事各种非雇佣劳务取得的所得。

（1）非本单位雇员担任董事职务所取得的董事费收入；

（2）对商品营销活动中，企业和单位对营销业绩突出的非雇员以培训班、研讨会、工作考察等名义组织旅游

活动，通过免收差旅费、旅游费对个人实行的营销业绩奖励（包括实物、有价证券等），应根据所发生费用的

全额作为该营销人员当期的劳务收入；

（3）个人兼职取得的收入。

稿酬所得：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报刊形式出版、发表而取得的所得。

【注意】对不以图书、报刊出版、发表的翻译、审稿、书画所得归为劳务报酬所得。

（4）特许权健用费所得：个人（包括权利继承人）提供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

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

【注意 1】提供著作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不包括稿酬所得；

【注意 2】对于作者将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原件或复印件公开拍卖（竞价）取得的所得，属于提供著作权的使

用权取得的所得。按“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5）经营所得：

①个人因从事彩票代销业务而取得的所得，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②从事个体出租车运营的出租车驾驶员取得的收入，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出租车司机取得的所得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关键在于车辆所有权

a.出租车属于个人所有:按照“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b.出租车属于出租汽车经营单位所有:工资、薪金所得

（6）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注意 1】个人取得的国债利息收入、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注意 2】自 2008 年 10 月 9 日起，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注意 3】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人投资者以企业资金为本人、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人员支付与企业生产

无关的消费性支出及购买住房等其他财产的，按“经营所得”征税:除个人独资企业、合伏企业以外其他企业

的投资者及家庭成员取得上述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税

（7）财产租赁所得：个人出租不动产、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8）财产转让所得：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不动产、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



财产取得的所得。

（9）偶然所得：个人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

【注意 1】个人取得单张有奖发票奖金所得≤800 元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800 元的，按全额征税。

【注意 2】个人为单位或他人提供担保获得收入，按照“偶然所得”

【注意 3】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包括网络红包，下同），以

及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个人取得的礼品收入，按照“偶

然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企业赠送的具有价格折扣或折让性质的消费券、代金券、抵用券、优

惠券等礼品除外。

3.其他规定

（1）符合以下情形的房屋或其他财产，不论所有权人是否将财产无偿或有偿交付企业使用，其实质均为企业

对个人进行 了实物性质的分配，应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①企业出资购买房屋及其他财产，将所有权登记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家庭成员或企业其他人员的；

②企业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家庭成员或企业其他人员向企业借款用于购买房屋及其他财产，将所有权登记为

投资者、投资 者家庭成员或企业其他人员，且借款年度终了后未归还借款的。

情形 税务处理

①非法人企业的个人投资者或其家庭成员 经营所得

②法人企业的个人投资者或其家庭成员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③企业其他人员 工资、薪金所得

（2）企业为个人支付消费性支出

以企业资金为投资者本人、家庭成员等支付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

情形 税务处理

①非法人企业的个人投资者或其家庭成员 经营所得

②法人企业的个人投资者或其家庭成员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3）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①企业在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过程中向个人赠送礼品，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a.企业通过价格折扣、折让方式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

b.企业在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同时给予赠品，如通信企业对个人购买手机赠话费、入网费，

或者购话费 赠手机等；

c.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个人按消费积分反馈礼品 。（如超市的会员卡积分换礼品、电讯企业话费

积分换礼品等）。

②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情形——税款由赠送礼品的企业代扣代缴

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

个人赠送礼品，对个人取得 的礼品所得

偶然所得 全额×20%
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

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对个人取得的礼品所得

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顾客，给予额外抽奖机

会，个人的获奖所得

（4）网络红包个人所得税

对个人取得企业派发的现金网络红包 偶然所得；由派发红包的企业扣缴

对个人取得企业派发的且用于购买该企业商品（产品）或服务才能使用

的非现金网络红包，包括各种消费券、代金券、抵用券、优惠券等，以

及个人因购买该企业商品或服务达到一定额度而取得企业返还的现金网

络红包

属于企业销售商品（产品）或提供

服务的价格折扣、折让，不征收个

人所得税

个人之间派发的现金网络红包 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例题·多选题】上市公司支付给相关人员的下列支出，应按“工资薪金所得”有关政策规定预扣预缴个人

所得税的有（ ） 。

A.支付给本公司李某为新进员工进行内部培训课酬费

B.向独立董事支付的补贴

C.向职工支付的托儿补助费

D.向提前退休人员支付的一次性补贴

E.向外聘技术人员支付的兼职费

答案：AD

解析：向独立董事支付的补贴和外聘技术人员支付的兼职费按“劳务报酬所得”预扣个税，向职工支付的托

儿补助费不用 纳税。

【2017·单选题】企业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预扣个人所得税的是（ ）。

A.个体工商户支付给业主的工资

B.在校学生因勤工俭学活动取得的报酬

C.不变更企业形式，承包人对企业的经营成果不拥有所有权，仅据合同规定取得的承包费

D.支付给不在公司任职的独立董事的董事费

答案：C

解析：选项 A，应按“经营所得”纳税；选项 B、D，均应按“劳务报酬所得”纳税。

（三）预扣率与税率

税目 预扣率 税率

1.工薪 7级超额

居民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时，

适用 7 级超额累进税率

2.劳务报酬 3级超额

3.稿酬 20%

4.特许权使用费 20%

5.经营所得 5级超额累进

6.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20%比例税率
7.财产转让所得

8.财产租赁所得

9.偶然所得

（四）税收优惠

1.免征个人所得税

（1）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下列收入不属于免税的福利费范围：

①从超出国家规定的比例或基数计提的福利费、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的各种补贴、补助；

②从福利费和工会经费中支付给单位职工的人人有份的补贴、补助；

③单位为个人购买汽车、住房、电子计算机等不属于临时性生活困难补助性质的支出。

【注意】免税福利费与救济金的界定

a.福利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提留的福利费或者从工会经费中支

付给个人的生活补助费；

b.救济金：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支付给个人的生活困难补助费。

（2）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3）保险赔款；

（4）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退役金；

（5）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退休工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

（6）企业按照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题取并实际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

失业保险金，不计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免予征收个税 。超过规定的比例缴付的部分计征个税；



个人领取原提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时，免予征收个税；

【注意】企业从个人工资中扣缴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属于专项扣除范围。

（7）个人办理代扣代缴税款手续，按规定取得的扣缴手续费；

【注意】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规定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账务处理：

借 ：银行存款

贷 ：其他收益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8）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9）个人转让境内上市公司的股票和新三板挂牌企业的股票 。但限售股和新三板挂牌企业的原始股转让所

得需要缴纳 20％个税。

2.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1）个人转让自用达 5 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居住用房取得的所得；

（2）自 2008 年 10 月 9 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3）对个人购买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体育彩票，一次中奖收入≤1 万元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超过

1 万元的，全额征收个人所得税；

（4）个人取得单张有奖发票奖金所得≤800 元的，暂免征收个税；个人取得单张有奖发票奖金所得超过 800

元的，全额按 “偶然所得”项目征收个税。

3.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

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 1 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

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

（1）新购住房金额≥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2）新购住房金额<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

个人所得税。

【注意 1】现住房转让金额为该房屋转让的市场成交价格 。新购住房为新房的，购房金额为纳税人在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网签备案的购房合同中注明的成交价格；新购住房为二手房的，购房金额为房屋的成交价格 。—

—不含增值税金额

【注意 2】享受上述优惠政策的纳税人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 。同一城市范围是指同一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

级市（地区、州、盟）所辖全部行政区划范围。

（2）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须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


